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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29 证券简称：泰胜风能 公告编号：2025-026 

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由公司

董事长黎伟涛先生召集，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以专人送达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

知，并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。应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

事 7 人，亲自出席的董事 7 人，其中独立董事 3 人；独立董事李海锋先生、杨林武先

生、陈辉先生以通讯的方式参加了会议。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黎伟涛先生主持，公司全体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有

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

会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，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《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。 

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 

此项议案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获得通过。 

本议案所涉及的《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（2025-028）于同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

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向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以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，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：向南通

泰胜蓝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担保，向扬州泰胜风能装

备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担保，向广东泰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广

东泰胜航天技术有限公司合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担保，向木垒泰胜新能源

有限公司、扬州泰胜新能源有限公司、内蒙古广开泰胜新能源有限公司、哈尔滨泰胜风

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的担保，向包头泰胜风能装备

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担保，向新疆泰胜风能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总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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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人民币 0.5 亿元的担保，向泰胜风能（嵩县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

过人民币 2.8 亿元的担保。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担保协议及相关文件。 

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最终审议

通过，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，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此项议案为董事会特别决议事项，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获得通过。 

内容详见同日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刊载的《关于向全资及控股子

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2025-030）。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以自有资金向中汉能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不超过 30,000 万

元人民币财务资助的事项，资助期限 1 年，资金占用费年化 3.5%；同意授权董事长签

署相关借款协议。 

此项议案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获得通过。 

内容详见同日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刊载的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

供财务资助的公告》（2025-031）。 

备查文件： 

1.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； 

2.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； 

3.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5 年 4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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